助学贷款续贷申请书

中国银行前进大街支行

我在 2010 — 2011  学年里，经本人申请，由民政部门开据的家庭生活困难证明，同中国银行长春新民大街支行、吉林大学三方签订了《中国银行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》，一次授信，分批放款，解决了自己的学杂费等实际困难。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没有得到缓解，2011— 2012学年需要继续贷款。特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_前进大街_支行提出继续申请贷款。

本人保证毕业后按时还本还息。

请批准为盼。

申请人姓名：      （签名、手印）身份证号码：
2011年 5月 25 日
